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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162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香江控股          编号：临 2013-021 

 

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关于关联方承诺履行情况公告 

 

 

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对上市公司的股东、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

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》要求，现对公司关联方遗留承诺履行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2006年股改遗留承诺履行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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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9.04％。 

本公司 2006年保荐机构海通证券经核查后认为，就南方香江股改时做出将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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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有效日期已过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自 2010年 12月 16日起失效，公司已

于 2011 年 1 月 8 日发布《关于公司 2009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到期失效的公

告》。 

鉴于国家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趋于常态化严格化，天津森岛三公司资产现状

及经营情况难以改观，如需改善天津森岛三公司经营现状，预计需要投入大量流

动资金。而且，根据深圳市广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，收购天津森

岛三公司的价格将不低于 131,262.36万元，同时须承接流动负债 12亿元。因此，

对于香江控股而言，天津森岛三公司已不具备收购价值。故为确保公司长期稳定

发展，保护广大中小股东利益，2013 年 4 月 23 日香江控股召开 2013 年第二次临

时股东大会，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，经非关联股东审议，通过

了《关于不再收购天津森岛三公司股权的议案》，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

数的 98.98％。 

本公司 2007年定向增发财务顾问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现场核查访谈，并

查阅了以上公司近年的审计报告、工商登记内档后认为：因该地理区域供应量较

大，以上公司目前待售商品房较多，存货占总资产的比例较高，处于亏损状态，

发展能力堪忧。2013 年 4 月 23 日，香江控股召开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，

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，经非关联股东审议，通过了《关于不再

收购天津森岛三公司股权的议案》，赞成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.98％，

根据股东大会审议决定不再收购以上资产，该项承诺履行完毕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○一三年七月二十日 


